
教务部教学运行处课程与考试科制  2014-2-28 

学号：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第一学士学位专业（大类）：           

  该生修读的是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双学位专业

□辅修专业 ，教学计划规定修读      学

分，其中     （不超过 10%）学分可免。实践性教学环节课程不得申请免修。免修课

程标注“免修”，给予课程学分，不记入 GPA。

已修课程情况 申请免修课程情况 

1 

课程代码  课程代码  

课程名称  课程名称  

学分 / 成绩  学分  

教材名称及

第一作者 
 

教材名称及

第一作者 
 

2 

课程代码  课程代码  

课程名称  课程名称  

学分 / 成绩  学分  

教材名称及

第一作者 
 

教材名称及

第一作者 
 

独立学院学生申请免修的课程，需由任课教师审核教学内容相近、同考核方式、同教材 

 

课程 1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 2任课教师签名： 

专业开设学院（部）意见： 

教务秘书审核： 

□ 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 

□ 教学内容相近、同考核方式、同教材 

□ 已修课程学分大于或等于申请免修的课程 

□ 已修课程成绩≥70 分 

审核人签名： 

 

 

教学院长审批意见及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学院（部）公章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教务部教学运行处审批意见： 

审批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课程与考试科处理结果： □ 已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